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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推荐工作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内容

神州精工、发行人、公

司
指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心连心/控股股东 指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心连心智能装备 指 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推荐工作报告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推荐工作报告》

董事会 指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股票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公司治理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信息披露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推荐工作报告》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河证券、主办券商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22年、2023年、2024年 1-6 月

注：单项合计与合计数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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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发行主体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根据《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九条的规定，“发行人定向发行应当符合《公

众公司办法》关于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发行对象等方面的规定。

发行人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严重损害情形的，应当在相关情形已经解除或者消除影响后进行定向发行。”

通过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定期报告、征信报告、其他应收款等科目的余额（含

发生额）、神州精工出具的说明以及自挂牌以来的公告等资料，主办券商认为，

神州精工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关于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

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严重损害情形。

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

文书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栏等

网站，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均不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九条

的规定，发行人及相关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关于发行人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公司法》《公众公司办法》及《公司治理规则》制定

了《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

责和议事规则。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设置了相关职能部门，组

织机构健全；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了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各项风险

控制等制度，保障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公司

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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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公司治理规范，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众

公司办法》第二章、《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三、关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需要履行注册程序的意见

根据《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二百人的，应当持申请文件向全国股转系统申

报，中国证监会基于全国股转系统的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册程序。

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二百人的，

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系统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程序

进行审核注册。”

截至本推荐工作报告出具日，神州精工股东为 90名，本次发行对象为 1名，

新增股东 0名，本次定向发行后，股东人数为 90名，累计未超过 200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人，

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无需履行注册程序。

四、关于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及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意见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神州精工及其相关责任主体严格按照《公众公司办法》《信息披露

规则》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被全国股转公司依法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的情形。

神州精工本次定向发行严格按照《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指引第 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指引第 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号》《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规定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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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24年 10月 21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9）、《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相关文件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告编号：2024-070）、《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4-074）等公告。

2024年 11月 7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2024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及其相关责任主体在报告期内及本次定向发行

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于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发行股份时，公司现有股东是否享有

优先认购权未作规定。

（二）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

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议案明确了针对本次发行的股票，公

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

众公司办法》《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规范要求。

六、关于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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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人，以及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投资者参与基础层股票交易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三）申请权限开通前 10个交易日，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

产日均人民币 200万元以上（不含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且具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第六条规定：“自然人投资者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交易的，应当具有 2年以上

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

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

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

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具有前

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规定禁止参与股票

交易的，不得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交易。”

第七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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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

金等理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交易。”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1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791902544H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成立日期：2006-07-24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庆金

注册资本：194,8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农药批发；农药零售；供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销售代理；装

卸搬运；包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发行对象心连心为公司控股股东，发行对象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推荐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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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日，心连心持有公司股权 54,229,452股，占股本 60.25%，心连心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对投资者的规定，已开通新三板权限账户，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对象范围及确认方法符合《公众

公司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七、关于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及是否

为持股平台的意见

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有关规定，通过查询

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https://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中国执行信息查询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zhixing）、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等相关网站。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非自然人投资者、做市商，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号》所定义的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为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不存在委托代持或为他人持有股份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持股平台，不存

在股权代持情况，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号》《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等规则要求。

八、关于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股票认购协议》等本次定向发行相关文件，经核

查，本次发行对象心连心以非现金资产认购。本次用于认购的资产为心连心智能

装备 48.98%股权。经查看心连心智能装备的工商档案等资料，认购对象合法持

有心连心智能装备 100%股权，心连心智能装备股权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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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

规则.

九、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关于发行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的说明

1、董事会审议程序及回避表决情况

2024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

《关于公司拟以发行股票方式收购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8.98%股

权的议案》、（2）《关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3）《关于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认购协议>的议案》、（4）《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本次发

行股份无优先认购安排的议案》、（5）《关于对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的确认的议案》、（6）《关于对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评估报告的确认的议案》、（7）《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进行认购的股权的

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10）

《关于提议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11）《关联交易公告》。

2024年 10月 21日，公司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对本次会议决议进行了

披露。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有 5名，不涉及关联董事，无需回避表决。表决结

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监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情况

2024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

《关于公司拟以发行股票方式收购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8.98%股

权的议案》、（2）《关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3）《关于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认购协议>的议案》、（4）《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本次发

行股份无优先认购安排的议案》、（5）《关于对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的确认的议案》、（6）《关于对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评估报告的确认的议案》、（7）《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进行认购的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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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监事会就本次定向发行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查，对本次定向发行的相关

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中签订的股份认购相关合同对合同主体、认购数量、

认购价格、认购方式、支付方式、限售期、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发行终止后的

退款及补偿安排、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内容不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股份认购合同合法有效。

3、公司 2024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的相关文件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4年 10月 21日，公司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对本次会议决议进行了

披露。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共有 5名，不涉及关联监事，无需回避表决。表决结

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表决情况

2024年 11月 6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1）

《关于公司拟以发行股票方式收购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8.98%股

权的议案》、（2）《关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3）《关于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认购协议>的议案》、（4）《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本次发

行股份无优先认购安排的议案》、（5）《关于对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的确认的议案》、（6）《关于对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评估报告的确认的议案》、（7）《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进行认购的股权的

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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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4年 11月 7日，公司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对本次会议决议进行了披

露。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2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4,264,9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2%，心连心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

象，发行人自然人股东田晓东、李灏、张传珍为心连心的一致行动人，故在审议

（1）、（2）、（3）、（4）、（5）、（6）、（7）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会

议的召开和召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上述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为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与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监事会对本次定向发行的书

面审核意见合法有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二）关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说明

根据《股票定向发行规则》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审议定向发行有关事项时，

应当不存在尚未完成的普通股发行、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重大资

产重组和股份回购事宜”。

经查阅神州精工信息披露资料及神州精工出具的说明文件，神州精工在审议

本次定向发行事项时，不存在尚未完成的普通股发行、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和股份回购事宜。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定向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

（三）是否已按规定履行了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

序

本次定向发行的对象心连心为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当地外资主管部门新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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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事项，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无需申报审查。”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外

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不涉及国资，无需国资监管机构审批。

因此，本次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

程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神州精工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公众公司办法》《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规定，发行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连续发行情形，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

或备案等程序。发行对象不涉及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

备案的程序。

十、关于本次发行定价合法合规性及合理性的意见

（一）关于定价方式和定价过程合法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3.6元/股，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定向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关于定价合理性的说明

1、定价方法及定价合理性

（1）每股净资产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2023年 12月 31日和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每

股净资产分别为 2.32元、2.15 元和 2.38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高于 2022年 12

月 31日、2023年 12月 31日和 2024年 6月 30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前次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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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过三次股票发行。

① 2019年股票发行时，发行价格为 1.50元，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

行业发展前景、公司主营业务增长情况、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并在与发行对象沟

通的基础上确定。

② 2021年股票发行时，发行价格为 3.00元，发行价格综合参考宏观经济环

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每股净资产、权益分派等多种因素，并与

投资者沟通协商后最终确定。

③ 2022年股票发行时，发行价格为 3.50元，发行价格综合参考宏观经济环

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每股净资产、权益分派等多种因素，并与

投资者沟通协商后最终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 3.60元/股高于前三次发行价格。

（3）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公司为创新层挂牌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截至本次董事会

召开日前，公司股票前收盘价为 3.49元/股。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 1个交易日、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信息如下：

交易时段 成交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平均价格（元）

前 1个交易日 0 0 0
前 20个交易日 11,200 39,088 3.49
前 60个交易日 18,000 62,820 3.49
前 120个交易日 28,100 98,069 3.49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

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中，仅有 3 个工作日有交易，成交金额

9.81万元。由于公司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未能形成连续交易价格，导致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无法准确反映公司实际价值。

（4）权益分派

公司 2023年 5月 9日实施了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505元，现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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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4年 5月 22日实施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751元，现已实施完毕。

上述权益分派已完成除权除息，预计不会对本次发行价格造成影响。

（5）结论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系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

每股净资产、此前发行价格、报告期内权益分派等因素，由公司与投资者协商后

确定。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定向发行是否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说

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

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或商品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

定的负债的交易。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以非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目的是收购智能装

备股权，并非是以激励员工或获取职工以及其他方服务为目的。本次股票发行不

存在业绩承诺等其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中约定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公司股份，且无需向公司提供其他服务，

不以业绩达到特定目标为前提。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以低价支付

股份从而向员工提供报酬的情形。此外，本次发行的对象为法人，不是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发

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定向发行不适

用股份支付。

十一、关于认购协议等本次发行相关法律文件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定向发行，公司已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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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会议审议、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对本次发行股份认购的数量和金额、认

购价款及支付方式、股票限售安排、保密条款、合同的终止与解除、违约责任、

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合同生效条件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法有效，当事人意思表示

真实、自愿，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股

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发行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中不包含特殊投资条款，同时

本次认购对象已出具承诺函，本次发行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禁止的特殊投资条款，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

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股份认购协议》等本次发行相关法律文件符合《民

法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等规范性要求，不存在损害挂牌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二、关于新增股票限售安排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发行对象将按照协议约定、《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限售安排。

1、法定限售情况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收购人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2024年 4月 17日，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公司 47,864,000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已办理限售，限售日期至 2025年 4月 16日。

因此，本次定向发行新增的股份将在发行结束后办理限售，限售时间与上述

收购股份事项相同，至 2025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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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愿锁定的承诺

无。

综上所示，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票的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

等规范性要求。

十三、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未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十四、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股权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

十五、关于发行人募集资金内控及管理制度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发行人建立健全募集资金内部控制及管理制度的情况

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存储、使用、

用途变更、管理与监督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

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发行人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拟以其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股权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票，不涉及现金认购，公司无需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内控及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因本次发

行不涉及现金认购，发行人无需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十六、关于发行人是否存在完成新增股票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情形的

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股权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不涉及完成新增股票登记

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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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购买资产/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合法合规性的意

见

本次用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为发行对象心连心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股权。

（一）发行人对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情况的披露是否真实、准

确、完整

发行人对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可见“九、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性意见”之“（一）关于发行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的说明“，本次定向

发行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业务。

综上，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

的股票，公司已履行了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二）标的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拟收购心连心智能装备股权，经核查心连心智能装备工商档案、公司章

程、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以及其声明承诺，心连心智能装备相关情况

具体如下：

标的公司名称 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0年 5月 6日
注册地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新乡经济开发区青龙路 12号门

主要办公地点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新乡经济开发区心连心大道东段

法定代表人 李军启

注册资本（元） 100,000,000
实缴资本（元） 20,000,0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修理；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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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大气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除尘技术装备制造；燃煤烟气脱

硫脱硝装备制造；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炼油、

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矿山

机械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专业化工设备制造、安装及工业除尘

（1）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心连心智能装备于 2020年 5月 6日成立，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经济开

发区青龙路 12号门，长期以来一直负责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各分公司的保

运、机加工及维保工作，心连心智能装备具有A1级压力容器设计、制造，GC1/GB2

级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书，机电设备一体化安装、钢结构安装、防腐保

温等工程施工资质，具备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承包叁级、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承包贰级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主营业务包括各类压力容器

和环保除尘设备制造，以及提供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设备防腐和化工保修运维等

服务。

（2）标的公司资质齐备性

截至本推荐工作报告签署之日，心连心智能装备已取得业务开展所需资质，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资质文件名称及编号 核发单位 有效期

许可项目/认证证书

覆盖范围

1
《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TS3841350-2028）

河南省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4.8-2028.7

承压类特种设备安

装、修理、改造，

具体许可子项目

为：公用管道安装

（GB2）；工业管

道安装（GC1）

2
《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TS2210Q60-2027）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2022.6.14-2027.6.13

压力容器制造，具

体许可子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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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 大型高压容器（A1）

3
建筑类企业资质证书

（D341332997）

中华人民

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23.6.27-2028.6.27

资质类别及等级：

石油化工工程承包

总承包贰级；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

4
《安全生产许可证》

（豫）JZ安许证字【2021】
042427

河南省住

房和城乡

建设厅

2021.12.30-2024.12.30 建筑施工

（3）业务开展合法合规情况

心连心智能装备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已获得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

准登记，并具有与其经营业务相符的能力与资格。自成立以来，心连心智能装备

未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经营合法合规。

（4）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与最近 2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截至本推荐工作报告签署之日，心连心持有心连心智能装备 100%股权，自

标的公司心连心智能装备设立以来，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更，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为心连心，实际控制人为刘兴旭。

（5）标的公司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本次发行后，心连心智能装备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截至本推荐工作报

告签署之日，公司暂无对心连心智能装备原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不会对公

司及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股东权属情况

（1）心连心智能装备自设立以来的股权演变情况

1）2020年 5月，心连心智能装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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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28日，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出具股东决定，

审议通过公司章程等内容。

2020年 5月 6日，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新乡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心连心智能装备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

元）

持股（出资）比

例

1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2）心连心智能装备股东实缴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出

资）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1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10,000.00

综上，自设立至推荐工作报告签署之日，心连心智能装备历史沿革清晰，股

权结构相对简单、明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况，不存在涉及重

大权属争议的重大诉讼、仲裁、司法执行等情形，不存在股权被司法冻结、查封、

托管等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针对本次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心连心所持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股

权事项，公司、心连心、心连心智能装备已按章程要求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3、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情况

根据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泰国际专审字(2024)第

0097号），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和 2024年 5月 31日，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类科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5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产 7,036,477.82 18,666,5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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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26,772,022.83 24,160,093.00

应收账款 113,251,251.57 112,460,654.49

预付账款 1,928,185.52 2,655,472.10

其他应收款 2,881,152.01 4,276,013.92

存货 68,564,483.58 64,308,556.36

流动资产合计 251,796,528.69 263,915,407.98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49,580,324.84 49,795,294.46

在建工程 1,719,848.55 2,821,869.04

使用权资产 28,944,193.42 26,201,209.55

无形资产 36,466.24 36,148.44

长期待摊费用 4,624,853.41 4,196,626.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414,774.56 87,423,768.16

资产合计 342,211,303.25 351,339,176.14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推荐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心连心智能装备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3）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和 2024年 5月 31日，心连心智能装备主要负

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负债类科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5月 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00.00 18,000,000.00

应付账款 106,043,293.78 90,994,557.26

合同负债 1,044,192.04 3,137,045.00

应付职工薪酬 5,595,105.63 4,762,837.07

应交税费 2,042,382.84 63,577.45

其他应付款 61,799,575.58 40,802, 113 .9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6,374,676.99 6,487,334.14

其他流动负债 22,869,418.96 23,655,872.00

流动负债合计 213,768,645.82 187,903,336.84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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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9,850,000.00 9,850,000.00

租赁负债 23,234,573.18 20,594,967.28

预计负债 962,383.33 962,383.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41,629.01 3,930,181.43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388,585.52 35,337,532.04

负债合计 252,157,231.34 223,240,868.88

1）其他应收款明细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276,013.92 2,881,152.01

合计 4,276,013.92 2,881,152.01

A、按账龄披露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年以内 2,271,020.48 2,757,137.87

1至 2年 1,932,186.30 67,575.34

2至 3年 16,575.34 56,438.80

3年以上 56,231.80

小计 4,276,013.92 2,881,152.01

减：坏账准备

合计 4,276,013.92 2,881,152.01

B、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往来款 19,970.00 19,970.00

利息 253,610.96 253,610.96

保证金、押金 3,285,950.00 2,092,640.00

职工借款 513,705.17 514,931.05

保理融资手续费 202,777.79

合计 4,276,013.92 2,881,152.01

本期无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金额重要的其他应收款。

C、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的比例

(%)

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

金
1,261,000.00 1-2年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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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深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利息 253,610.96 1-2年 5.93

华安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往来款款

项
400,000.00 1年以内 9.35

河南国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往来款款

项
240,000.00 1年以内 5.61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

金
230,000.00 1-2年 5.38

合计 - 2,384,610.96 - 55.76

（4）2023年度和 2024年 1-5月，心连心智能装备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利润表科目 2023年度 2024年 1-5 月

一、营业收入 312,524,065.11 101,772,449.24

减：营业成本 257,951,740.36 85,623,077.94

税金及附加 613,616.11 383,124.57

销售费用 5,279,252.29 2,529,244.18

管理费用 19,342,918.30 7,758,696.82

研发费用 9,768,946.59 6,309,789.29

财务费用 2,502,173.97 813,310.86

其中：利息费用 1,269,351.05 385,718.64
利 息

收入
64,744.71 12,530.89

加：其他收益 1,534,564.87 414,207.65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3,361.29 -29,365.52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093,644.58 -757,922.16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460,928.12

二、营业利润 17,963,904.61 -2,017,865.45

加：营业外收入 199,080.90 85,271.69

减：营业外支出 88,922.94 140,092.80

三、利润总额 18,074,062.57 -2,072,686,56

减：所得税费用 1,901,924.41 -116,921.91

四、净利润 16,172,138.16 -1,955,764.65

（三）股权是否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是否经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经查询中国证监会网站，取得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及备案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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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的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根据《证券法》

等的要求完成备案且已就认购对象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股权出具了《河南心连

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亚泰国际专审字(2024)第 0097号），本

次参与认购公司定向发行的股权已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聘请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已根据《证券法》等规

定完成备案且已就认购对象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股权出具了《河南心连心化学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24]第 11037号），本次参与认

购公司定向发行的股权已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机构进行评估。

（四）资产定价依据及定价合理性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经查询证监会网址并取得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及备案文件，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为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

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经查询，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次交

易的相关各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

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价格的合理性

依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又称资产基

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

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依法选择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1）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理由：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

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心

连心智能装备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评估

人员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心连心智能装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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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2）选取收益法评估的理由：收益法的基础是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即

对投资者来讲，企业的价值在于预期企业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收益法虽然没

有直接利用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说明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但它是从

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在用价值的角度

评价资产，能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其评估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从收益法适用条件来看，由于企业具有独立的获利能力且心连心智能装备管理层

提供了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数据，根据企业历史经营数据、内外部经营环境能够

合理预计企业未来的盈利水平，并且未来收益、风险可以合理量化，因此本次评

估适用收益法。

（3）不选取市场法评估的理由：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

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直观、

评估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但本次未选取市场法，理

由一：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充分发展、活跃的资本市场，可比上市公司或交易

案例与评估对象的相似程度较难准确量化和修正，市场法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较难

准确考量，而且市场法基于基准日资本市场的时点影响进行估值而未考虑市场周

期性波动的影响。理由二：由于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均难以找到足够的与

评估对象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企业交易案例。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

种方法进行。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最终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本评估报告使用结果。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心连心智能装备的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

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5,186.83万元，评估价值 32,479.23万元，评估价值较账

面价值减值 2,707.59万元，减值率为 7.69%；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2,559.86万元，

评估价值 19,468.61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减值 3,091.25 万元，减值率

13.70%；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2,626.97万元，评估价值 13,010.62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增值 383.66万元，增值率为 3.04%。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心连心智能装备的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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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的收益法评估结论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2,626.97万元，评估价值 12,859.00万元，评估价

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232.03万元，增值率为 1.84%。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通过不同途径对委估对象

进行估值，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13,010.62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 12,859.00

万元，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151.62万元，差异率为 1.17%。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成本的角度出

发，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有单项资产和负债，用市场价值代替历史成本；收益

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经风险折现后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和作为评估价

值，反映的是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

考虑到心连心智能装备历史经营状况和产品特点，目前该行业，市场竞争较

大，前期开发产品、占领市场、扩大客户是其首要目标，且收益法的结果系在参

考行业、企业历史的财务数据，并结合目前的市场进行预测的，存在着诸多不可

控因素的影响，评估师经过对心连心智能装备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业绩分

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

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心连心

智能装备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资产基础法作为心连心智能装备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13,010.62万元，

即：人民币壹亿叁仟零壹拾万陆仟贰佰元整。

公司董事会已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的适用性、主要参数的合理性等进行核查，认为评估结果合理，交易定价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

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参数的选用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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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其

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

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

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由于本次交易未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制权，因此以成交金额对是

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进行分析。本次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即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资产净额的比例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成交金额 神州精工财务数据 金额占比

资产总额
63,720,000.00

643,137,468.51 9.91%

资产净额 193,784,617.78 32.88%

综上，本次收购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股权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同期经审计

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9.91%，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净额的比例为

32.88%，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的标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对象心连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新增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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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心连心智能装备为公司控股股东心连心的全资子公司，发行后，

心连心智能装备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心连心智能装备均为公

司关联方，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形。

2、新增关联交易

由于智能装备与公司控股股东心连心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

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会增加。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智能装备与心连心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本期发生额合计/元 上期发生额合计/元

990,313.99 2,455,490.78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本期发生额合计/元 上期发生额合计/元
71,273,124.30 136,194,672.75

（2）关联租赁情况

1）智能装备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河南心连心化学

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厂区租赁 2,547,059.25 3,633,925.53

合计 2,547,059.25

（3）关联担保情况

1）智能装备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河南心连心化

学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3/7/11 2025/7/11 否

合计 10,000,000.00

（七）对本次非现金资产认购是否导致增加了发行人债务或或有负债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心连心装备制造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会导致公

司负债的增加。

（八）本次非现金资产认购是否有利于提高发行人资产质量及持续经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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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心连心智能装备的主营产品包括压力容器产品、安装服务及除尘项目设计

等，其中“压力容器产品”与神州精工的主营业务“封头制造”同属一个产业链。本

次收购完成后，神州精工的业务结构将更加丰富，形成智能装备对神州精工产业

链的延伸、补充，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综合成本，更好地整合产业链、优化资源

配置；收购产业链下游公司，可以帮助神州精工扩大市场份额。

最新一期心连心智能装备净利润为负，但经过评估，公司看好其未来的市场

潜力、认为标的公司处于周期性低谷，低价收购以获取未来的增长机会；标的公

司拥有大型高压容器（A1）压力容器制造《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公用管道

安装（GB2）等承压类特种设备安装、修理、改造《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工

业管道安装（GC1）建筑类企业资质证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公司希望

通过收购获取这些资源，扩展业务领域；标的公司与神州精工的控股股东均为河

南心连心，且两者的业务关联较高，通过收购亦可以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增强公

司的综合实力。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的股权，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及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带

来积极的影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关于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股权认购公

司本次发行股票，公司已履行了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股票的股权权属清晰，价值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确认，定价公允；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已履行回避程序，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发行有利

于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法》《定向发行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十八、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发行人影响的意见

（一）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经营管理的影响

1、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目的系购买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8.9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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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河南心连心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8.98%股权。压力容

器封头制造和压力容器制造同属一个产业链，收购后可以完善公司产业链，扩大

经营规模，增强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2、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推荐工作报告出具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及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名

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229,452 60.2549
2 三亚润扬神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0,000 7.6667
3 朱贵州 3,712,000 4.1244
4 海南诚硕精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0,000 4.1111

5
新乡市壹到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00,000 2.4444

6 王玉军 1,400,000 1.5556
7 原培国 1,000,000 1.1111
8 李凤英 900,000 1.0000
9 李治果 850,000 0.9444
10 崔向光 800,000 0.8889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929,452 66.7869
2 三亚润扬神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0,000 6.4067
3 朱贵州 3,712,000 3.4466
4 海南诚硕精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0,000 3.4355

5
新乡市壹到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00,000 2.0427

6 王玉军 1,400,000 1.2999
7 原培国 1,000,000 0.9285
8 李凤英 900,000 0.8357
9 李治果 850,000 0.7892
10 崔向光 800,000 0.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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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发行前挂牌公司第一

大股东心连心持股比例为 60.25%，发行后第一大股东仍为心连心，持股比例为

66.79%，公司实控人仍为刘兴旭。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心连心持有的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的股

权，心连心以其所持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的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股

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心连心智能装备的持股比例为 48.98%，成为公司

的参股子公司，公司的股本、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

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为公司后续发展

带来积极的影响。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预计

2024年及未来 5 年内心连心智能装备的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量均为正且将保

持千万以上规模，因此收购心连心智能装备 48.98%股权完成后，预计挂牌公司

盈利能力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将得到提升。

（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

关系及同业竞争等情况的影响

1、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心连心智能装备为公司控股股东心连心的全资子公司，发行后，

心连心智能装备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次发行前后，心连心智能装备均为公

司关联方，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形。

2、关联交易

由于智能装备与公司控股股东心连心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

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会增加。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智能装备与心连心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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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发生额合计/元 上期发生额合计/元

990,313.99 2,455,490.78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本期发生额合计/元 上期发生额合计/元
71,273,124.30 136,194,672.75

（2）关联租赁情况

1）智能装备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河南心连心化学

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厂区租赁 2,547,059.25 3,633,925.53

合计 2,547,059.25

（3）关联担保情况

1）智能装备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河南心连心化

学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3/7/11 2025/7/11 否

合计 10,000,000.00

3、业务关系及管理关系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预计不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发行前挂牌公司第一

大股东心连心持股比例为 60.25%，发行后第一大股东仍为心连心，持股比例为

66.79%，公司实控人仍为刘兴旭。

类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认购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实际

控制

人

刘兴旭 6,117,082 6.80% 1,996,560 8,113,642 7.53%

第一

大股

河南心

连心化
54,229,452 60.25% 17,700,000 71,929,452 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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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学工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本次发行前，心连心持股神州精工 54,229,452股，占股本总数的 60.25%。

本次发行完成后，心连心持有公司的股份为 71,929,452股，占股本总数的 66.79%，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兴旭持股的公司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截至本次发行前，刘兴旭通过持有新化科技有限公司 33.24%的股份，间接

持有河南心连心 11.19%的股份。此外，刘兴旭分别通过直接持有中国心连心化

肥有限公司 0.05%的股份，上海心祖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53%

的股份，间接持有河南心连心 0.04%与 0.05%的股份，共间接持有河南心连心

11.28%的股份，间接持有 6,117,082股，占股本总数的 6.80%，本次发行完成后，

刘兴旭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为 8,113,642股，占股本总数的 7.53%，刘兴旭仍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整体财

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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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披露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尚需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完成自律审查后方可实施。本次

股票定向发行能否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无异议函存在不确定性，且最终

缴款验资及股份登记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除上述风险外，本次股票发行不存

在其他特有风险。

十八、关于本次定向发行聘请第三方的意见

在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过程中，主办券商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

行为，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本次发行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

外的第三方行为。

综上，在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过程中，公司不存在聘请除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

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主办券商不存在聘请第三方的行为。

十九、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报告期内，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股权质押、冻结等情形。本

次股票定向发行尚需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完成自律审查后方可实施。本次股票定

向发行能否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无异议函存在不确定性，且最终缴款验

资及股份登记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信

息披露文件的审查关注事项》，主办券商对审查关注事项的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存货。

《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内容显示，公司 2022年期末、2023年期末和 2024

年 6 月末的存货余额分别为 31,412,243.33 元、20,531,648.15 元和 21,410,012.98

元，余额较大。请公司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存货

的具体分类及构成；（2）结合公司主要业务模式、生产和销售周期、原材料价

格变动情况、在手订单、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进一步补充披露存货余额较大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3）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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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报告期内存货的具体分类及构成（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6月 30日

存货合计 31,412,243.33 20,531,648.15 21,410,012.98

其中：原材料 10,085,043.08 12,943,789.78 12,026,354.53

在产品 2,489,749.69 2,353,846.88 4,792,501.46

库存商品 18,837,450.56 5,234,011.49 4,591,156.99

根据上表可见，除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库存商品余额较大外，其余时点

公司存货余额变化较小。

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库存商品余额较大的主要原因为一批 958万元的外

贸订单应客户要求于 2023 年 1 月份交付，另外有宁夏金维 88 万元、河南诚建

87万元等订单需整批次全部制作完成后统一发货，导致整体年底库存商品余额

较大。

2、报告期内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1）业务模式及生产周期

公司属于封头加工制造行业，集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于一体化经营，销

售主要为直销模式。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为：在接受订单后，采销双方签署合同，

并根据订单采购原材料，按照订单要求的规模、标准等生产对应产品。因此公司

主要产品基本都是非标产品，且具体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依据采购方的要求而不

同，一般情况下为 3-6个月之间。

（2）原材料价格

2022年、2023年、2024年 1-6月，公司原材料（主要为碳钢、不锈钢、复

合板）采购价格变化不大，具体采购信息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

碳钢 不锈钢
复合

板
碳钢 不锈钢 复合板 碳钢 不锈钢 复合板

采 购 量

（吨）
6,187 1,192 126 8,024 734 1,129 6,578 1,040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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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总

额 （ 万

元）

3,771 2,918 161 4,553 1,472 1,382 3,818 1,786 263

采 购 均

价（元/

吨）

6,095 24,486 12796 5,675 20,068 12,242 5,805 17,169 11,094

合计（万

元）
6,850 7,407 5,867

根据上表可见，除不锈钢价格略微下降外，公司近两年一期内原材料采购均

价变动情况较小，未对公司存货余额变动造成明显影响。

（3）在手订单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原材料余额为 1,203万元，在产品及库存商品

余额分别为 479万元及 459万元。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以下订单：

公司 2023年与航天晨光签署合同，其中 670万的产品于 2024年 7月领料生

产，所采购的原材料于 630节点为公司库存；

此外，公司冷压产品线提前预备板材以满足客户需求，该笔板材余额一般为

200万元左右。

公司在产品及库存商品主要为以下订单：

公司于 3 月与江苏钛科瑞郎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320.00万元合同，

产品为 46套封头；

公司于 3 月和 6 月分别与大连金重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283.43 万元和

295.57万元合同，合同产品都为 8套封头；

（4）同行业可比公司

公司不存在直接可比的同业上市公司，公司生产采用订单生产式，存货余额

与接受的订单直接相关，与行业惯例相符。

综上，由于公司生产模式为根据订单生产非标准化产品，且生产周期和销售

周期较长。根据公司业务模式及 2024年 6月 30日在手订单情况，公司库存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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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具有合理性。

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一号—存货第 15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

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商品。在产品和库存商品均为订单式

生产产品，发生跌价的可能性极小，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发生跌价的为宁夏

宝塔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待交付的库存商品 28.20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公

司存货中原材料主要为碳钢、不锈钢、复合板，以及其他周转材料，公司定期进

行盘点，核实存货数量和可使用状态，未发现陈旧、毁损等存货，不存在减值迹

象。

因此，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发行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一、基本情况、（五）报告期内主要财

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分析说明”中补充披露并楷体加粗。

除上述风险之外，本次定向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二十、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推荐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公众公司办法》《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非上市

公众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相关要求，已具备了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基

本条件。

因此，银河证券同意推荐神州精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股

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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